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及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

董事制度》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

时会议《关于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

审阅。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现就上述议案所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借款系公司根据近期的资金需求及当前的资金状况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，以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

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，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 

特出具此独立意见。 

 
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王强 王咏梅 徐仁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月 6日 

    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《关于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王  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王咏梅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徐仁和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2017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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